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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ard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suppor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paper details the connotation,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ical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e method of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Russia,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departmental rul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urpose and content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in China,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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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 standard list” should be adopted for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law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the model of “universal reference + standard list” and “direct reference” should be adopted 

for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departmental rules, and the model of “direct reference” should be adopted for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policy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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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1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在

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时积极应用标准，建立法规引

用标准制度、政策实施配套标准制度，将法规引用

标准作为推动标准化改革创新以及强化标准应用的

重要手段
[1]

。

标准与法律法规通常有着相似的目标，例如:便

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

社会治理等。全球范围内，标准作为支撑法律法规

实施的技术手段已成为普遍现象。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欧盟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以及亚欧会议都提出，只要有可能，立法时应当考虑

国家的、区域性的及国际性的标准的内容，并鼓励引

用标准
[2]

。

近年来，国际、区域或国家层面，通过制定或修

订相关政策文件，完善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规则和

机制，不断鼓励和支持法律法规中引用标准。2014

年，ISO修订了文件《公共政策中使用和引用ISO和

IEC标准》，阐述了公共政策（包括法律法规）使用

和引用ISO和IEC标准的方法
[3]

；2017年，欧盟委员

会修订了《以欧洲立法为重点的立法引用标准的方

法》，明确了在法规引用标准时所采用的不同方法，

适用于欧洲层面、成员国国家层面的所有立法者
[4]

；

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管理局修订了《联邦参

与制定和采用自愿一致性标准及合格评定活动的通

告》（OMB通告A-119），要求各政府机构尽可能采用

自愿协商一致标准机构制定或通过的标准
[5]

；2018

年，美国联邦登记注册办公室发布了《引用纳入手

册》，完善了美国法律法规采用“引用纳入”标准的

机制和方法
[6]

。

在我国，法律法规等不同层级的制度规则中均

有引用标准的实践，但是尚未明确建立法律法规引

用标准的模式及规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法规

的实施和标准的应用。因此，为了促进法律法规引用

标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升标准支撑法律法规落

地实施的效果，有必要系统梳理分析法律法规与标

准的区别和联系，研究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现状、

问题，并提出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模式建议。

1   法律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1.1 法律法规

根 据 我国《立 法 法》的 规 定，通常 意 义 上 的

“法”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

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本文

主要涉及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定位及其与

标准的关系。法律是由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

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由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的总称，涉及国家主

权、犯罪和刑罚、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事

项
[7]

；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为执行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制定的，有时会根据需求，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

就某些事项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待制定法律的条件

成熟时，将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或者制定上位法。

部门规章是由国务院各组成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

规等制定的，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进一步具体化，

为行政管理提供了更细化的依据。截至2023年3月，

我国现行的法律共306部、行政法规共599部
[8]

、部门

规章共12,756部
[9]

。

1.2 标准

标准是“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

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

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
[10]

。该定义

与“ISO/IEC导则，第2部分，2018，《ISO和IEC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的原则与规则》”给出的定义基本一

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在国际国外，不论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电信联盟（ITU）等

三大国际标准组织制定发布的国际标准，还是欧

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等欧洲

标准组织制定发布的欧洲区域标准，亦或是美国、

英国、日本等国家制定发布的国家标准和团体 标

准，都是自愿性标准，由各相关方根据实际需求自

愿应用。

在我国，按照标准化层次划分，标准可分为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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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标准性质划分，可分为强制性、推荐性和自愿性

标准。其中，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和推荐性，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具

体情况如下所述。

（1）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为了保障人身健康和生

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

社会管理基本需要，是强制实施的标准。截止2023年

3月，我国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共2,110项
[11]

。

（2）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为了满足基础通用、

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

等需要的技术要求，主要涉及基础、通用、公益类标

准等。截至2023年3月，我国现行的推荐性国家标准

共39,889项
[11]

。

（3）行业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没有推荐性国家

标准但需要在全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

求，例如：机械、电子、建筑、化工、冶金、轻工、纺

织、交通、能源、农业、林业、水利等，都制定行业

标准。截至2023年3月，经备案的行业标准共99,229

项，涉及73个行业
[11]

。

（4）地方标准主要定位于满足地方自然条件、

风俗习惯。截至2022年11月，经备案的地方标准共

83,667项，涉及31个省市区
[11]

。

（5）团体标准由社会团体制定并公开发布，定

位于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

或供社会自愿采用。截至2023年3月，我国发布团体

标准共53,631项，涉及7,254社会团体
[12]

。

（6）企业标准由企业根据需求制定，定位于满

足企业自身生产和经营需要。企业标准一经发布，通

常为企业强制实施的标准。

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国外标准体系中没有强制

性标准，我国强制性标准是旨在实现正当目标，为相

关活动的结果规定可证实的要求或为活动的过程规

定可追溯的程序，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强制实施的标

准
[13]

。推荐性标准、自愿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最明显

的区别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它们在一定范围内的各利

益相关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主要依靠标准本

身技术规则的公认度和发布机构的权威性供使用者

应用。

1.3 法律法规与标准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法规与标准分别属于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

规则和规定专业技术行为的技术规则的范畴。他们

对于经济社会秩序的保障功能和作用属于不同的层

次，但是同时又具有紧密的联系。

一方面，法律法规与标准在所属范畴、需求、法

律效力、功能、内容、制定程序和发布主体等方面都

是不同的
[13]

，具体情况见表1。

另一方面，在涉及科学技术的问题上，法律法规

对标准形成了一种依赖关系，即法律法规必须依赖

·Academic Discussion·

表1   法律法规与标准的相互关系

文件类型
涉及方面

法律法规 强制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 自愿性标准

范畴 属社会规则范畴 属技术规则范畴 属技术规则范畴 属技术规则范畴

需求
反映国家对维护社会关系和社会

秩序等的基本需求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技

术的基本需求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技

术的基本需求
反映经济社会发展
对技术的基本需求

法律效力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推荐应用 自愿应用

功能 确定权利和义务

为相关活动规定可操
作、可追溯的程序或为
活动的结果规定可证实

的技术要求

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
供规则、指南或特性

为各种活动或其结
果提供规则、指南

或特性

核心内容

赋予法律权利，可以做出某种行
为，或者要求他人做出或者不做
出某种行为；规定法律义务，必

须做出或者不做出某种行为

规定怎样行为或行为
结果

规定怎样行为或行为
结果

规定怎样行为或行
为结果

制定程序
《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
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

定的制修订程序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标准制

定程序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标准制定程序

社会团体、企业自
行规定的标准制定

程序

发布主体 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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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标准，法律本身并不直接规定所涉及的科学技术

问题，而是将其交予标准解决，标准由此成为法律

在调整涉及科学技术问题的社会关系时，不可缺少

的手段和工具
[14]

。法律法规依赖标准的方式主要有

4种。（1）将符合标准作为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要件

以及判断违法与否的依据，如：《产品质量法》明确

规定工业产品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刑法》规定了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2）对具体领域

标准化工作进行规定，如：《节约能源法》规定了在

具体领域相关标准体系的建立健全，《大气污染防

治法》对具体领域标准制定主体、制定过程、公布渠

道、执行情况评估等进行了规定。（3）对具体场景明

示标准信息进行规定，如：《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并且标签应当标

明产品标准代号等信息。（4）与《标准化法》衔接，

如：《数据安全法》规定了相关行业组织按照章程，

依法制定数据安全行为规范和团体标准等。不过，

只有“将符合标准作为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要件以

及判断违法与否的依据”的情形，属于法律法规“引

用”标准的情况，这也是本文拟着重探讨的情况。

通常，法律法规通过“引用”的方式与规定技

术规则的标准产生紧密联系。（1）标准是法律法规

的技术支撑。现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外贸

易的发展，现代法治活动更多地涉及到产品、服务、

生产过程等技术问题的判定，只有这些技术问题解

决好，法律法规所规制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等

问题才能有效解决
[15]

。标准作为公认的、广泛接受

的、可操作的技术规则，通过被法律法规所引用，可

以确保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促进法律法

规的有效实施，最终实现其规制目标。（2）法律法

规是制定我国强制性标准的依据。我国《标准化法》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制定需要有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依据

作为前提。通常，涉及技术内容的法律法规会规定健

康、安全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强制性标

准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起草更为详细的技术规则。

2    国际国外技术法规引用标准现状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 术壁垒协议》（W T O/

TBT协议）中2.4条款规定，当需要制定技术法规并

且已有相应国际标准或者其相应部分即将发布时，

成员国应使用这些国际标准或其相应部分作为制定

本国技术法规的基础
[16]

。事实上，目前美国、英国、

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技术法规中直接写入或引用标

准的现象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各国制定技术法规时

的一种惯用方法。

2.1 技术法规在各国立法中的层级

技术法规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概念，一般国外

主要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独立的技术法规层面的立

法，而且不同国家的技术法规通常存在于不同的立

法层级。

美国技术法规分散于美国的联邦法律法规体系

之中，既存在于国会制定的法律中，也存在于联邦政

府各部门制定的法规、规章中。各联邦政府部门依

据根据国会或总统授权制定在其权限范围内的技术

法规
[17]

，因此各联邦政府部门制定的技术法规都自

成体系，这些“体系”共同构成了美国整体技术法规

体系。美国技术法规主要涉及健康、产品安全、操作

安全、环境影响、检疫要求、消费者保护、包装和标

签、产品特性或其他符合公共利益的事项。

欧盟技术法规是由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

欧洲议会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中规定的立法程

序制定的，旨在协调各成员国不同的技术法规和标

准，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保证商品在共同体市场内

的自由流通，主要形式有条例、指令和决定3种，其

中指令是欧盟技术法规的主要形式。欧盟指令由旧

方法指令和新方法指令所构成，这是依据欧盟委员

会1985年发布的《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的分类原

则，将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实现商品自由流通的技

术协调措施分为《行业技术协调措施》（《旧方法》

指令）和《技术协调与标准新方法》（《新方法》指

令），并由此构成欧盟主要的技术法规体系
[18]

。

2020年英国脱欧后，其技术法规主要来源于本

国的第二立法。英国第二立法多为委托立法，是议会

将特定事项的立法权委托给本不享有立法权的政府

部门。按照法律的授权与要求制定，多数由议会授权

各主管部门国务大臣签发，具有强制性，由各类法定

文件组成，包括法规、规定和法令等形式
[19]

。

日本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法律、政令与省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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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令的制定需要有相关法律依据。日本的技术法规

通常以“省令”“通告”的形式颁布
[17]

，是按照工业

安全、产品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环境保护、人类

健康方面的法律制定的有关产品“技术基准”“规

则”等。

俄罗斯技术法规是法律规定的在产品的设计、

生产、经营、存储、运输、销售和应用过程要求强制

性贯彻实施的技术文件。通常，只有联邦法律或政

府令可以作为技术法规，在特殊情况下，总统令也可

以作为技术法规
[20]

。

2.2 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关系

根据WTO/TBT协定，技术法规是强制执行的，

包括行政管理规定和产品特性或相应的加工和生

产方法在内的文件
[16]

。随着美国、英国、日本、俄罗

斯等国家法规引用标准制度机制的健全和实践的深

入，技术法规通常不再涉及产品特性等具体的技术

内容，一般仅规定达到规制目的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具体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引用的自愿性标准来实现
[3]

，

即通过“技术法规+自愿性标准”的模式共同起到保

障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目的。

对于美国，《1995年国家技术转让与推动法案》

（NTTAA）第12（d）款（1）指出，所有的联邦机构

和部门均应使用自愿一致性标准机构制定或通过

的技术标准，把使用此类技术标准作为实施机构和

部门制定政策目标或开展活动的一种手段
[21]

。2016

年，联邦政府预算管理局修订的OMB通告A-119为

联邦机构提供了实施NTTAA中相关要求的指导，是

NTTAA的配套文件，旨在鼓励联邦机构受益于私营

部门的专业知识，促进其参与自愿协商一致标准的

制定
[5]

。

对于欧盟，《新方法》决议规定，欧盟技术法规

中的定量指标由相关的“协调标准”规定，协调标准

可作为符合新方法指令的符合性推断依据，即如果

产品满足了有关协调标准，则可推断该产品符合相

关指令规定的基本要求。根据《新方法》决议，协调

标准由CEN、CENELEC和ETSI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标

准化委托书制定，并且制定工作必须在各利益相关

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完成。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协

调标准是自愿性的，但是各成员国必须将协调标准

转化为本国的国家标准，并撤消有悖于协调标准的

国家标准，这一点是强制性的
[22]

。

对于英国，英国政府与英国标准学会签订的《联

合王国政府和英国标准学会在标准方面的备忘录》

规定，政府各部门将不再制定标准，一律使用英国

标准协会制定的英国国家标准，特别是在政府采购

规格及其制定的法律中要引用英国国家标准
[23]

。

对于日本，其在总结多年实施技术法规经验的

基础上，于1983年提出了实施技术法规与标准和认

证相结合的方法。20 01年又提出新的技术法规改

革方案，即今后制定的技术法规只对产品规定基本

要求，而产品的具体指标和性能等则由技术标准规

定，技术法规引用标准或直接采用标准
[17]

。

对于俄罗斯，《俄罗斯联邦技术法规法》规定国

际标准和（或）国家标准可全部或部分用作起草技

术法规的基础
[24]

。《俄罗斯联邦标准化法》指出标准

化的原则之一是使标准化文件符合俄罗斯联邦境内

进行活动的技术法规
[25]

。可见，《俄罗斯联邦技术法

规法》和《俄罗斯联邦标准化法》，其核心的内容是

调整技术法规与标准的关系，实现了其强制性与自

愿性的分离，进而明确技术法规的法理性存在，并

建立了技术法规引用标准的机制。

2.3 引用标准的方法

ISO在文件《公共政策中使用和引用ISO和IEC

标准》中将引用方法分为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
[3]

，具

体情况如下所述。各国在技术法规中引用标准时通

常使用的是这两种方法，有时也会基于这两种方法

制定符合自身需求的其他方法。

（1）直接引用是指法规引用标准时直接在文本

中给出具体标准编号和名称，一般适用于强制应用

标准的情况，即将应用标准作为符合法规相关要求

的唯一手段。如果想要将应用该标准作为满足法规

相关要求的其中一种手段，那么立法时便需要注意

法规用语，比如：使用“应用（标准编号和名称）是

满足该法规的其中一种方法。”通过直接引用的方

式，立法者可以避免在法规文本中重复标准条款，

也避免了申请标准版权使用权的需求。

（2）间接引用是指法规引用标准时，在法规文

本以外的官方信息来源的文件中认可并登记标准的

方式。例如：如果产品遵守相关ISO/IEC标准（其标

准编号已在相关官方引用标准清单中公布），相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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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应当认为该产品符合本法的要求。引用标准清单

由管理机构编纂并通过官方程序发布。标准清单可

以涉及标准的发布日期，以通过注日期引用确保法规

的确定性，并表明某一特定版本何时有效。另外，引

用标准清单需要不断更新，并通过网站或其他手段

方便地提供给用户。在间接引用方式下，如果相关标

准进行了修订，并不要求对法规文本作出相应的调

整，只需要公布修订的标准清单即可。

欧盟及成员国技术法规引用标准可以使用直接

引用和间接引用，但是通常使用间接引用的方法。

使用间接引用方式时，欧盟层面技术法规采用的是

“欧盟指令”+“协调标准”的形式，即欧盟层面针

对不同行业发布欧盟指令，欧盟指令引用协调标准，

而协调标准清单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
[4]

。根据

“1025/2012号法规”，欧洲标准（包括协调标准）都

是自愿性的，即生产者既可采用官方推荐的“协调

标准”，也可采用其他更合适的标准，但前提是需要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采用新的标准的产品符合欧盟指

令的要求
[26]

。因此，对于欧盟来说，遵守协调标准仍

然是自愿的，协调标准为产品提供解决方案但又不

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为技术创新留下了空间。

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的技术法规引用标

准，通常使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方法。需要注

意的是，美国技术法规引用自愿性标准时，除上述方

法外，还使用引用纳入（Incorporation by reference，

IBR）的方法，即联邦机构通过引用纳入已在其他地

方发布的标准来遵守在《联邦公报》和《联邦法规

法典》（CFR）中发布技术法

规的要求，所引用的标准被视

为已在《联邦公报》和CFR中

发表，具有法律效力
[6]

。需要

注意的是，对于即将发布的美

国技术法规，只有相关联邦机

构向联邦注册登记办公室提

交IBR书面申请，并且拟引用

纳入的标准、最终法规的序

言和相关表述等均满足要求

时，该联邦机构才可以获得正

式IBR批准。这样，当该技术

法规在CFR公布时，便可以使

用IBR的方式纳入相关标准。

2.4 引用标准的层次

根据《新方法》决议，欧盟“新方法指令”引用

的标准是专门为相应技术法规制定的“协调标准”，

层次上属于欧盟区域标准；美国技术法规引用的标

准奉行实用主义，不管是美国国家标准、行业协会

标准、机构标准，还是国际、区域标准，甚至是其他

国家的标准，只要符合立法需要均可以使用；英国、

日本技术法规引用的标准主要为国家标准；俄罗斯

技术法规引用的标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其中

的条款
[2]

。

3   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现状和问题

3.1 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立法对法律法规如何引用

标准进行规定，而且我国也没有专门的技术法规层

面的立法，但是实践中法律法规引用标准已经非常

普遍。通过对我国引用标准的现行法律（97部）、行

政法规（199部）、部门规章（39部）梳理分析可知：

对于涉及的领域，我国引用标准的法律法规多存在

于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等通常涉及技术内容的领

域，这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技术法规所涉及领

域是基本吻合的，包括安全生产（44部）、交通运输

（34部）、卫生健康（30部）、环境保护（30部）、农

林牧（17部）、食品药品（16部）、国防（14部）等，具

体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引用标准的法律法规领域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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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引用的标准层次，存在一部法律法规仅

引用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情况，也有组合引用

这3个层次标准的情况，还有大量不指明引用标准

层次的情况。此外，由于2018年修订的《标准化法》

才确定团体标准的法律地位，因此目前我国现行的

法律法规中并未引用团体 标准。由图2可以看出，

法律和行政法规引用标准时，通常引用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者不指明所引用标准的具体层次。97

部法律中引用国家标准的有45部、引用行业标准的

有21部，未指明引用标准层次的有60部，分别占比

34%、16%和45%；199部行政法规中引用国家标准

的105部、引用行业标准的有27部，未指明引用标准

层次的有92部，分别占比46%、12%和40%。部门规

章也存在不指明所引用标准具体层次的情况，但是

更多的是引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39部部门规

章中有28部引用国家标准、19部引用行业标准，分

别占比47%和32%。

图2 a） 法律所引用标准的层次分布情况    

     

 图2 b） 行政法规所引用标准的层次分布情况

 

图2 c） 部门规章所引用标准的层次分布情况

 

对于引用方式，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主要采

用普遍性引用和直接引用的方式，而未采用国际通

行的间接引用的方式。普遍性引用指在法律法规中

指定特定机构的或具体领域内的所有标准（不逐个

列举）作为引用标准的一种引用方式
[10]

。由图3可以

看出，97部法律中均采用普遍性引用的方式；199部

行政法规中仅有2部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39部部门

规章中有26部采用普遍性引用的方式，13部采用直

接引用的方式，即给出了标准的编号和名称，指明了

遵守规章所需执行的具体标准，便于规章执行者获

取明确的技术解决方案。可见，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引用标准时通常采用普遍性引用的方式，部门规章

引用标准时采用普遍性引用和直接引用两种方式。

 

 

图3  法律法规采用的引用方式所占百分比分布情况

 对于规定的内容，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时，

可以规定“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程序”，也可以规定

“违反标准的处理措施”，这种方式可将被引用的

标准（包括推荐性标准）赋予强制性，并且这些被引

用的标准将作为满足法律法规要求的唯一途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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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时也会使用“鼓励

采用”的表述，这时是否需要执行被引用的标准，并

不是强制性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第

二十四条规定“商用密码从业单位开展商用密码活

动，应当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商用密码强制性

国家标准以及该从业单位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国

家鼓励商用密码从业单位采用商用密码推荐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提升商用密码的防护能力，维护用

户的合法权益”，明确将符合商用密码强制性国家标

准要求作为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要件，对于推荐性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则鼓励使用，但是不作为判断

是否符合法定义务的依据。

3.2 法律法规引用标准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国引用标准的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研究分析可知，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时

主要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1）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大多采用普遍性引

用的方式，但是一方面，何种层级的法律法规适合

采用普遍性引用的方式、何种适合采用直接引用的

方式，是否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间接引用的方式并

未明确；另一方面，采用普遍性引用方式的具体操作

过程中并未给出明确的标准清单或者获取标准清单

的渠道，导致法律法规执行者不能清楚获悉需要执

行的标准，进而影响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2）我国标准按层次划分，可以分为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等，不同层次的标

准定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

准时并未区别对待，何种层级的法律法规可以引用

何种层次的标准尚未明确，已经被赋予法律地位的

团体标准是否可以被引用同样不确定。

（3）我国标准按属性划分，可以分为强制性、推

荐性和自愿性标准，不同属性的标准已被《标准化

法》赋予了应用的强制程度，因此不宜随意被法律

法规引用而改变其强制程度，但是我国何种层级的

法律法规可以引用何种属性的标准尚未明晰。

4   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模式建议

在确定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引用标准的模式

时，主要考虑3个方面的内容。

（1）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涉及技术内容的程

度。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定位，法律、行政法

规中涉及技术内容时，通常仅规定涉及技术内容的

行为模式（可以、必须或禁止的行为）和法律后果；

部门规章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细化，可能涉及技术

内容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也可能涉及具体技术细节；

而政策文件通常规定实现相应目标的行动原则、主

要任务、工作方式及步骤和具体措施等内容，可能涉

及具体的技术细节和解决方案。

（2）我国不同层次标准的适用范围。不同层次

标准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我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团体标准分别在全国、国家某行业、国家某专业

领域范围内适用，地方标准仅在国家某地区范围内

适用，企业标准仅在企业范围内适用。根据不同层

次标准的适用范围，法律法规中可以引用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不应引用企业标准；对于地

方标准，仅地方性法律法规可以引用。

（3）我国标准的属性。我国标准属性有强制性、

推荐性和自愿性3类，为了避免在引用标准的时候随

意改变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或自愿性标准的属性，

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唯一性引用（声明符合所引用的

标准是满足技术法规有关要求的唯一途径）、指示

性引用（声明符合所引用的标准是满足技术法规有

关要求的途径之一）两种引用标准的力度。这样既能

保证充分利用标准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也能保证不

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引用标准，随意将推荐性

或自愿性标准赋予强制性。

承上所述，我国《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法规

引用标准制度，而国外法规引用标准也有专门的政

策制度依据。因此，下一步，我国需根据实际情况研

制法规引用标准制度，明晰其中实体性和程序性规

则，进而确定我国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适用模式。其

中，对于制度制定路径本文不重点展开，将重点对需

要通过制度予以规定的引用标准的模式进行系统研

究。考虑到美国、英国、日本和俄罗斯技术法规引用

标准通常采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方法，而我国

尚未使用间接引用方法的实践，建议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引用标准时采用“普遍性引用+标准清单”和

“直接引用”两种模式（具体情况如图4所示）。

4.1 普遍性引用+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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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间接引用时在官方信息来源的文件中列明

标准清单的做法，我国采用普遍性引用时，建议使用

“普遍性引用标准”+“司法解释或主管部门解释中

列明该法引用的‘有关’标准清单”的模式。

对于法律法规层级，考虑到美国、英国、日本、

俄罗斯的技术法规即存在于法律中、也存在于政府

部门制定的法定文件中，结合我国引用标准的法律

法规实际，“普遍性引用+标准清单”模式主要适用

于法律（通常为领域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可

能包含一般性技术内容的文件中。由于该层级的法

律法规稳定性较强、修订周期比较长，如果采用直

接引用标准的方式，可能会随着标准编号或名称的

修订导致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失效，或者可能随着

标准技术内容的变化导致不再适用于法律法规的规

制目的。因此，采用更加灵活的普遍性引用的方式更

为合适。如果某项标准不再适合法律法规的规制目

的，不需修改法律法规文本，仅修改标准清单即可。

这种方式更易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保持一致。另

外，给出有关标准清单时，法律、行政法规可以通过

司法解释或相关主管部门解释列出，部门规章可以

通过主管部门解释列出，以保证标准执行者清楚获

悉需要执行的标准。

在普遍性引用模式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中引用的标准通常仅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并根据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强制属性，采用唯一性引用的力

度，将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作为遵守法律法规

规定的唯一途径、而不是可选择的途径。一方面，我

国《标准化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明确了

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的前提即具有法律、行政法规

或部门规章依据，意味着相应法律法规可以对强制

性国家标准进行引用。另一方面，引用标准的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通常规定涉及健康、安全和环

境保护的基本要求；而根据不同属性标准的定位，涉

及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具体技术细节，由强制

性标准而不是推荐性标准或自愿性标准规定
[26]

，说

明这些法律法规仅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便可以满足

图4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引用标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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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目的，类似于欧盟技术法规引用的标准仅为专

门为相应欧盟指令制定的“协调标准”。此外，如有

必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还可以通过规范性或资料性

引用的方式，引用推荐性或自愿性标准，间接发挥这

些标准的作用。

按照标准存在状态，这种模式可以应用于已有

现行标准的情况，也可应用于尚未制定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情况。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引用“尚

未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并且规定违反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处理措施时
[27]

，可以作为制定相应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依据。

4.2 直接引用

直接引用意味着引用标准时直接在法律法规文

本中给出具体标准编号和名称，这种模式只能应用于

已有现行标准的情况，不能作为制定标准的依据。

对于法律法规层级，直接引用主要应用于部门

规章及相关政策文件等可能包含具体技术细节的文

件中，以便文件使用者直接执行或参考相关标准。

在直接引用模式下，部门规章中引用的标准可以

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

体标准，只要标准规定的内容符合部门规章的规制

目的，均可以被引用。考虑到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强制

属性，部门规章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时，需使用唯一

性引用的力度。政策文件引用的标准可以为推荐性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不推荐引用强制性

国家标准。因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时已被法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所引用，而政策文件无需对其

重复引用，该强制性国家标准仍为强制性而且必须

执行。如有必要，政策文件可以资料性提及强制性国

家标准，以便于文件使用者获取相关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引用推荐性

或自愿性标准时，推荐采用指示性引用的力度，即将

符合标准要求作为遵守部门规章、政策文件规定的

途径之一，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证明遵守部门规章、

政策文件要求，同样适用。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引用

标准时，建议进行严格审查，避免随意使用惟一性

引用而将推荐性或自愿性标准赋予强制性，进而增

加法规执行人的责任和义务。

5   结 语

文章探讨了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内涵、区别和联

系，法律法规通常通过“引用”的方式与规定技术规

则的标准产生紧密联系。基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引用标准的现状，参考美国、英国、日本和

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技术法规引用标准的实践，结合

我国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定位和内容，提出了不同层

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引用标准的模式，以及被

引用的标准的层次、属性等规则。（1）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引用标准时采用“普遍性引用+标准清

单”的模式，引用的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2）部

门规章、政策文件引用标准时采用“直接引用”的模

式，部门规章中引用的标准可以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政策文件引

用的标准可以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

准，不推荐引用强制性国家标准。需要注意，由于部

门规章既可能涉及技术内容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也

可能涉及具体技术细节，因此采用“普遍性引用+标

准清单”“直接引用”两种模式。

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模式及规则的确立，对于

落实《纲要》，建立法规引用标准制度提供了技术支

撑。具体制度建立时，还需要考虑修订《行政法规制

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并可以在之后

《立法法》的修订中予以体现。通过这样的制度制

定路径，才能真正将法律法规引用标准的模式予以

确定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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